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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美感教育課程基本準則 
 

壹、美感教育課程說明 

A. 基本觀念： 

生活美感是關於合於用的目的並適應於整體秩序的美。生活美感的教育是一種素養教育，

有此養成的人將知道自己能在哪些部份對物或環境的美化表示尊重、提出建議甚至進行創

造。    

B. 題本媒材：應為真實生活事物。 

C. 核心能力與目標 

遠期目標：本計劃第一階段為普遍性課程六小時的建構 

     依實驗對象階段性差異，規劃適當的核心能力。 

階段性核心能力：發現、探索、應用 

D. 課程設計：課程應為「可調整」之美感要素學習歷程。（應凸顯學習歷程） 

發現階段：以初接觸美感教育學生為主 

學習活動的主要目的是使學生自主體會到美感差異有其因果。 

教師應設計讓學生經操作產生美感存在的作業歷程。（美感要素的重要） 

探索階段：為第二階段的學習內涵， 

學習活動的主要目的是使學生經參與調整，改變美感效果。 

進而進行美感分析、能說出差異， 

教師應設計讓學生經操作產生美感效果的作業歷程。（美感要素的功率） 

應用階段：本課程建議施行於已具備探索調整美感要素學習經驗者，教師規 

劃美感應用體驗，歷程應階段清晰，惟主題設定或學習成果，應以實際生活應

用為範疇。 

E. 實驗教師每校擇兩班進行美感課程實驗，各校實驗班，建議連排兩堂為優先，基地大學針

對教師六小時施行時間，進行影像記錄工作。 

貳、推薦表相關事宜 
一、核心規劃實務小組助理趙柏皚先生 電話：02-2314-5277；信

箱：105i103plan@gmail.com 
二、各基地聯絡方式： 

(一)北區基地大學助理徐珮琳小姐電話：02-27360316；信箱：

montue.art@gmail.com。 
(二)中區基地大學助理陳佩伶小姐電話：04-22183387；信箱：

aecpl@mail.ntcu.edu.tw。 
(三)南區基地大學助理吳紫均小姐電話：07-7172930 分機 3002；信箱：

artcampus123@gmail.com。 
(四)東區基地大學助理嚴佳音小姐電話：03-8635020；信箱：

cyyen@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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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實驗課程計畫」種子教師推薦表 

推薦單位 
□ 美感教育北部基地學校     □ 美感教育南部基地學校 

□ 美感教育中部基地學校     □ 美感教育東部基地學校 

任教領域 

□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領域教師 

□ 高級中學美術科   □ 高級中學藝術生活科 

□ 職業學校美術科 

學校名稱  

學校屬性 □國民中學 □完全中學 □高級中學 □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 

學校地址  

學校規模 

全校班級數      班  含全校日夜間及進修學校等核

定之 

 編制班之班級總數和學生總人

數 

全校學生數       人 

全校教師數          人  編制內之專任教師 

藝才班類型 
□ 無     □ 音樂班   □ 美術班 

□ 舞蹈班   □ 戲劇班   □ 其他： 

視覺藝術領域 

教師數 

正式教師：      名 

代理教師：      名 

代課教師：     名 

申請教師 
姓 名  手機  

E-mail  

教師學歷  

教師專長  

參與 102-105 

美感教育經歷  

共備 

不排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

期日 

□下午   □上午 

請同意每校實驗教師至少擇兩班進行 6小時相同之美感課程，並由各基地大學提供實驗

經費並針對教師 6小時施行時間，進行影像記錄工作。 

推薦單位 

承辦人核章 
 教師簽名  校長核章  

請學校推薦教師參與教育部 106 學年度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課程教材研發暨實驗教師，並於

106 年 5 月 26 日前，將已核章之推薦表掃描後寄至承辦人

e-mail：105i103pl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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